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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科研经费决算审签办法 
 

师政审计〔2008〕4 号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校科研经费的管理，确保科研工作的顺

利开展和科研经费的有效使用，根据教育部、财政部、科技部等

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科研经费管理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审签范围 

学校承担国家各种计划、基金以及其他纵向科研项目经费决

算上报，需要审计部门审签的，均属审计审签的范围。 

第三条  审签内容 

(一) 审查财务部门决算的编制是否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财务决算报表中的数据是否真实、准确，报表内容是否合法、完

整。 

(二) 审查经费开支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政策和科技经费管理

办法的规定，是否符合有关财务制度，以及各项支出的真实性、

合法性和合理性。  

(三) 审查提取的管理费、劳务费是否超过有关规定比例和

最高限额。 

(四) 审查各项科研经费是否按项目单独建帐核算，是否专

款专用，有无弄虚作假、截留、挪用、挤占科研经费等违反财经

纪律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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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审签条件 

    (一) 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上级科研主管部门关于科

研经费财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实施分项目的经费核算，保证经费

的来源和支出确实可靠。 

(二) 凡承担科研项目的单位在项目结束后，由项目负责人

组织账目和资产的清查，核实拨款额和支出数，认真如实地编报

经费决算。 

(三) 凡需审签的项目，学校科研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向

审计处提供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法规和规章制度，及时报送需要

审签的项目经费决算报表和其他有关财务会计资料。 

(四) 凡审签的科研项目决算报表，先经承担科研项目的单

位签署意见，科研处、财务处签章后，再送审计处审签。 

(五) 决算表中若含有购置属于国家专项控制的设备费用，

应附有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文件。 

(六) 经校领导审批的特殊经费支出，应附有审批件。 

第五条  审签程序 

(一) 科研主管部门汇总决算后，经财务处签章，并于上报

决算期限的十个工作日之前送审计处审签，同时按照本《办法》

第四条所规定的条件，提供审签所必需的财务会计资料。 

(二) 审计处对决算资料是否齐全进行检查，如发现资料不

够齐全、不符合要求，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并要求

在规定的时间内补齐、完善，达到规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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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审计处在收齐资料后，即对决算资料进行审计，并在

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查通过或需予修正的结论，遇需予修正的事

项，及时通知有关单位和项目负责人。 

    (四) 有关单位和项目负责人将修正后的决算资料，再送交审

计处，审计处在三个工作日内签署审计意见。 

(五) 对于不具备审签条件、财务管理混乱或审签中发现弄

虚作假、任意扩大开支范围、截留、挪用科研经费的项目，审计

处不予审签。对于存在重大问题的科研项目，审计处报请主管校

领导批准后，实施专项审计并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六条  审计人员在审签过程中，必须以国家法律、行政法

规、科研财务制度及有关计划、协议书等为依据，并遵循一般审

计准则。 

第七条  本办法自 2008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由学校审计处

负责解释。 

 

 

 

 

 

 

 


